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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訊 
[台灣、中國大陸] 
台灣居民可報考大陸專利代理人 
  2011 年 6 月 12 日，國台辦主任王毅在第三屆海峽論壇宣布中國大陸已經同

意台灣居民可以參加大陸專利代理人資格考試。6 月 21 日，中國大陸專利局發

布第 163 公告，公布台灣居民參加今年中國大陸專利代理人資格考試的相關規

定。 
  公告的內容包括報名、考試、錄取及證書發放、取得資格證書後的執業四個

部分。原考試報名已開始受理並至 7 月 3 日為止，但因宣布臺灣居民自今年起

可報名參加考試的時間太晚，我國人報名查驗時間特別改為 2011 年 7 月 18 日

至 8 月 5 日，比大陸、香港、澳門地區報名人員要晚。雖然中國大陸今年在各

地有 18 個考試地點，但我國人的報名及考試地點僅限於福州，有意報考者，報

名的方式爲現場報名或者委託他人現場報名，暫不採用網路報名。除此之外，與

大陸居民一樣，將按照全國專利代理人資格考試的統一要求和標準參加考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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